
用户需求书

一、适用范围

我市公办中小学校（含公办中等职业学校，下同）在核准编制外，经批准设

置的非常设岗位，主要用于聘用公办中小学校因教师产假、病假、支教、学科调

整及增加学位但尚未及时补充编制产生的临时性空缺性教学岗位的专业技术人

才。

二、需求人数

本项目劳务派遣临聘教师人数不超过 524 人，具体人数根据各学校的实际情

况进行调整。临聘教师的需求数量以各学校当年招生及教师实际情况确定。每年

4月底前，公办中小学校向市教育局申报下一学年的临聘教师使用计划，由市教

育局审核确定。

三、临聘教师、市教育局、学校三方关系

1.所有临聘教师均与第三方中标单位签署合同，其人事关系隶属于第三方中

标单位。

2.市教育局与第三方中标单位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3.各公办中小学校作为主体再分别与第三方中标单位签署合同，明确相关的

责任及义务。

四、劳务派遣服务的派遣管理服务费标准

每成功派遣一名临聘教师，支付给中标单位派遣管理服务费每人每月不高于

120 元。

五、临聘教师的薪酬标准

中标单位根据以下临聘教师薪酬标准发放工资（不含特殊情况临聘教师，如

退休返聘教师等，其薪酬标准另行制定）；如遇社会保险政策调整或临聘教师薪

酬标准设定方式与相关法律法规冲突，由市教育局及公办中、小学校与中标单位

进行协商调整；协议期限内，市教育局可根据财政预算调整临聘教师薪酬标准。

临聘教师每人每月薪酬标准为人民币 3580 元，此薪酬标准含岗位工资、特



区津补贴、其他福利（含高温津贴）、绩效工资、单位部分社会保险、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等费用。

临聘教师的其他补贴、福利、加班费及经济补偿金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所在学校的实际情况，应当予以发放的，按实际发生金额，由采购人（或学校）

支付给中标单位，中标单位足额发放给临聘教师。

六、服务要求及标准

1.中标单位要严格按照临聘教师需求数量和学校编制的用人方案，实施临聘

教师的招聘、培训等事项，包括教师资格证审查、笔试、面试、档案的审核、人

才测评、岗前教育与业务培训等相关事项，保证被派遣临聘教师符合岗位所需。

2.中标单位作为临聘教师的人事管理单位对被派遣的临聘教师人事关系负

责；严格履行劳动合同中人事单位要所承担的全部义务；及时为被派遣的临聘教

师依法办理各项劳动合同手续，包括入职、离职、薪酬福利、体检、奖惩、社保、

工伤、人事档案、劳务纠纷、党团关系等事项。

3.采购人因客观原因所致，出现不能及时支付劳务派遣服务费用及临聘教师

工资情况时，中标单位应垫付派遣临聘教师一个月的实领工资。

4.若学校与被派遣的临聘教师发生劳动争议，中标单位应及时与被派遣临聘

教师交涉，协商处理，并采取合法有效的措施避免给学校带来负面影响。

5.被派遣的临聘教师若发生工伤等事故，中标单位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之

规定协助办理理赔手续。

6.中标单位要结合市教育局的审批临聘教师用人计划及各校临聘教师的具

体情况，对临聘教师实行动态管理，对各学校临聘教师要有完善的引进、补充、

退出机制。

7.中标单位要按照统一规定的临聘教师工资标准，定额发放给所派遣的临聘

教师，同时还应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明确所派遣的临聘教师工作时间、休

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岗位职责、劳动纪律、奖惩奖励，为临聘教

师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七、安全标准：符合国家、地方及行业的相关政策、法规及规定要求。

八、服务期限（履约期限）、服务地点（履约地点）和服务方式（履约方式）：

1.服务期限（履约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 2年

2.服务地点（履约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服务方式（履约方式）：按本招标文件及中标方投标文件实施

九、付款时间、方式及条件： 由采购人与中标单位具体协商

十、验收方法及标准：按本招标文件、中标方投标文件及国家、地方和行业的相

关政策、法规及规定实施。

十一、项目的实质性要求：按本招标文件要求实施

十二、合同的实质性条款：采购人与中标人的名称和住所、标的、数量、质量、

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及地点和方式、验收要求、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

等内容。

十三、本项目预算金额为¥46,531,200.00 元，其中临聘教师薪酬预算金额为

¥45,022,080.00 元，临聘教师每人每月薪酬标准为人民币 3580 元（不含特殊情

况临聘教师，如退休返聘教师等，其薪酬标准另行制定），临聘教师派遣管理服

务费预算金额为¥1,509,120.00 元（含派遣管理服务费法定税费），每人每月不

高于 120 元，但最终按照实际到岗的临聘教师数量进行结算。投标人对临聘教师每

人每月薪酬标准的投标报价须为人民币 3580 元（不含特殊情况临聘教师，如退

休返聘教师等，其薪酬标准另行制定），对派遣管理服务费的投标报价须每人每

月不高于 120 元，投标人报价如不按照此要求的将作为废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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